           新北市童軍龜山營地借用申請書
	 編號：【        】無須填寫
	申請日期：【    】年【     】月【    】日

	借用活動名稱
	

	活動起訖時間
	自【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【  】時【  】分
至【 】年【  】月【  】日【  】時【 】分

	借用單位全銜
	

	借用單位性質
	【  】新北市機關學校  【   】童軍訓練  【   】立案團體

	借用單位地址
	

	收據開立抬頭
	

	活動主要聯絡人及退款代表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職稱:

	聯絡緊急電話
	[bookmark: _GoBack]手機：            市話：

	參與總計人數
	含學員及工作人員(  )人×(  )天× 100元(請確實掌握人數)

	    營地場地借用或使用收費標準
	借用宿營營舍    ( )間×(  )天×2000元

	借用會議室     ( )式×( )天×1000元
	借用廚房        ( )式×(  )天×1000元

	       營地裝備使用收費標準
	借用炊事箱具  (  )組×(  )天× 150元

	借用八人小隊帳(  )頂×(  )天×300元
	借用炊事帳棚  (  )頂×(  )天× 150元

	借用4-6人童軍帳(  )頂×(  )天×400元
	借用單人睡袋  (  )件×(  )天× 50元

	以下欄位由審核單位填寫(保證金及合計金額)並由申請人親筆簽章完成(含身分證號碼)

	【    】保證金3000元  
	【  】符合資格或未借用設備，免收保證金

	劃撥帳號：19691426，戶名：新北市童軍龜山營地（註明地址）
場租及設備使用費【  】元+劃撥手續費【    】元+保證金【   】元+匯款退保證金手續費【    】元= 劃撥金額 【       】元

	本人及所屬單位借用新北市童軍龜山營地，已詳閱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使用請參閱營地收費標準、使用規定及安全事宜；使用完畢後，負責清理復原；如有損壞公物或發生任何意外事故，願照市價1.5倍賠償，並負一切責任。特立切結。
此致  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民小學
 借用單位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	1.教育局及本巿童軍團體場地借用得免收場地使用費，借用紀錄良好者得免收保證金。
2.營地裝備使用時需依使用收費標準繳費(新北市單位亦同)。
3.在營地範圍內嚴禁從事危險活動，亦禁止至溪水邊從事戲水或可能造成生命安全危害
  之任何活動，宿營時請借用單位善盡管理督導之責任。
4.審核完成待通知後再行匯款。
5.代管單位：(231新北市新店區新烏路三段99巷10號)  02-26665824;02-26667317傳真：02-26667421

	承辦人:
	主任:
	校長:





